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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年度 號

付款
轉帳

宜蘭縣政府財政處 啟

經辦 科長 處長

第一聯  財政處存查

格

式
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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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

財支退字第

         編               送                機                關     財             政               處

   代      號   名                 稱  編 製 日 期   憑  單  編  號    收  件  日  期     收  件  編  號

退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                       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

（1）未經簽證人員簽證或簽證人員印鑑不全 （11）塗改處未加蓋主辦會計人員簽證印鑑

（2）簽證人員印鑑不符或模糊不清 （12）「特別註記事項」欄支票請載明禁止背書轉讓未勾註

（3）聯數不足或附件不全 （13）支票領取方式採用兩種以上或漏註

（4）餘額不足支付者 （14）憑單與領取支票憑證未蓋騎縫章(支付限額以下憑證免蓋)

（5）所附清單金額與付款憑單金額不符  （15）墊付款、退休、撫卹或動支本年度災害準備金等，應加註核准文號

（6）機關編號漏列或有誤 （16）轉帳收付兩方金額不符

（7）預算科目代號及名稱漏列 （17）支用機關書面或電話通知退還

（8) 付款憑單、科目清單或受款人清單支出用途不明、有誤或漏列 （18）待追查損失庫款之重新列付，與財政處簽具之會計憑證所

（9）水、電、電信費未加註水號、電號、電信號，或未附水、電、電信費用明細表       列實際發生損失款額不符者

查上列 付款憑單與規定不符，茲填就退回理由單附同原憑單退還，請查照。

（10）支出用途或受款人戶名有缺漏或不明字(該字無法登打時，應以「拆字」處理) （19）其他(以其他為退回理由單者，應註明無法辦理之原因)

說
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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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支退字第

編             送              機                關 財            政            處

代        號 名                稱 編 製 日 期 憑  單  編  號 收  件  日  期 收  件  編  號

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                      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

（1）未經簽證人員簽證或簽證人員印鑑不全 （11）塗改處未加蓋主辦會計人員簽證印鑑

（2）簽證人員印鑑不符或模糊不清 （12）「特別註記事項」欄支票請載明禁止背書轉讓未勾註

（3）聯數不足或附件不全 （13）支票領取方式採用兩種以上或漏註

（4）餘額不足支付者 （14）憑單與領取支票憑證未蓋騎縫章(支付限額以下憑證免蓋)

（5）所附清單金額與付款憑單金額不符 （15） 墊付款、退休、撫卹或動支本年度災害準備金等，應加註核准文號

（6）機關編號漏列或有誤 （16）轉帳收付兩方金額不符

（7）預算科目代號及名稱漏列 （17）支用機關書面或電話通知退還

（8) 付款憑單、科目清單或受款人清單支出用途不明、有誤或漏列 （18）待追查損失庫款之重新列付，與財政處簽具之會計憑證所

（9）水、電、電信費未加註水號、電號、電信號，或未附水、電、電信費用明細表       列實際發生損失款額不符者

查上列 付款憑單與規定不符，茲填就退回理由單附同原憑單退還，請查照。

（10）支出用途或受款人戶名有缺漏或不明字(該字無法登打時，應以「拆字」處理) （19）其他(以其他為退回理由單者，應註明無法辦理之原因)

說
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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